
人文学院本科学生请假制度

为了加强学生的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维护学校正

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确保学生外出的人身财产安全，根据《吉

首大学学生手册》规定，特制定学院本科学生请假制度。

第一条 请假范围

学院所有本科学生凡因事、因病、因公或其他特殊原因

不能正常参加学校和学院相关教育教学活动，以及有特殊情

况需要离开吉首市，都需要按要求办理请假手续。

第二条 请假类别

学生请假一般包括病假、事假、公假三种。

病假指学生因身体疾病、心理疾病不能正常参加学校、

学院相关教育教学活动的请假。

事假指学生因个人和家庭等事由，需要耽误正常教育教

学活动的请假。

公假指学生因参加学校、学院等相关部门组织的学习和

活动，需耽误正常教育教学的请假。

学生请假去向分校内和校外两种，前者请假指学生请假

后是在学校内或者吉首市城区内办理相关事项的请假；后者

请假指学生请假后需离开吉首市城区办理相关事项的请假。

第三条 请假批报权限

（一）病假、事假批报权限



1. 一天以内的请假，由班主任或者辅导员审批同意；

2. 一天以上、三天以内的请假，由辅导员审批同意；

3. 三天以上、七天以内的请假，由辅导员核实后报学

院分管领导审批同意；

4. 一周以上的请假，由辅导员核实、学院领导审批后，

报教务处备案；

5. “五一”、国庆等小长假前后原则上不请假，如有

必须离校的特殊事情，需严格办理请假手续。

6. 凡是外出请假均需报学院分管领导审批。所有请假

均需报年级辅导员备案。

（二）公假批报权限

1. 班级组织的离开校园的集体活动，需填写《人文学

院学生外出活动审批表》，由班主任、辅导员审核同意，报

学院分管领导审批签字同意后方可实施。

2. 由学院组织的户外调查、拍摄、见习、实习等校外

教学实践活动，由活动指导老师或者专业主任负责审核，报

学院分管领导审批签字同意后方可实施。

3. 其他因公的外出活动，由活动指导老师审核，相关

组织部门审批同意，报年级辅导员和学院分管领导同意后方

可出行。

（三）特殊情况请假



因紧急事件不能事先办理好请假手续者，应请班委代为

及时办理请假手续，原则上不补假。假期满不能及时返校时，

应及时联系辅导员或班主任说明理由，事后必须持有关证明

办理续假手续。严禁未请假或未经获准擅自离校外出、旷课

或缺席教育教学活动，如发现严格按照学生手册相关规定处

理。

第四条 请假程序

线下请假流程：学生找辅导员当面说明请假理由，填写

《学生请假审批表》，并按照要求依次找领导老师审批签字。

相关老师进行审核同意后，请假方可生效。

线上请假流程：学生当面或通过电话网络联系辅导员说

明请假理由，得到老师同意后进入企业微信在线填写请假审

批单。

公假请假流程：由活动负责学生填写《人文学院外出活

动申请表》附带相关方案或证明材料，并按照要求依次找领

导老师审批签字。相关老师进行审核同意后，请假方可生效。

病假、事假请假需备以下材料：

1. 病假：学生说明身体不适原因和症状，严重病情需

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2. 事假：家长亲自联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说明情况，

提出请假申请。

第五条 请假时限及销假



原则上，学生一个学期事假请假次数累计不得超过 3 次，

超过者每增加一次综合测评扣减 1 分。请假时长累计不超过

本学期总学时的三分之一，超过者按照《吉首大学本科生学

籍管理规定》执行。

外出请假结束返校后，要及时向批准人销假。否则，自

请假终止之日起计为旷课。

第六条 请假期间安全责任

学生请假外出期间，离开了学校和学院的正常教育教学

管理的范围。学生需要自行注意出行的人身财产安全，提高

安全防范意识，如过发生意外伤亡事故，责任与学校及学院

无关，均由学生本人及家长承担。

第七条 附则

本细则从颁布之日起实施。

吉首大学人文学院

2026 年 5 月 8 日



学生请假审批表（存根联）

学院：吉首大学人文学院 编号：

姓 名 班级 本人电话

请假类别 事假 病假 公假 其他 家长电话

请假时段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具体事由

及去向

请假事由：

去向： 市内 回家 其他：

请假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批准（市内、校内） 批准（离开吉首，班主任已与家长确认）

不批准（理由）：

审批人

任课教师/班主任/
辅导员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领导 签章： 年 月 日

销假情况 按时 超期 销假人/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①请假 1 天内由班主任或辅导员审批；1-3 天由班主任核实情况，辅导员审批；3-7 天

由班主任和辅导员核实情况后报学院领导审批，1 周以上学院领导签字后报教务处备案。②

请假期满应及时向班主任（辅导员）和院学工办销假。③表头盖章有效（院学工办代章）。

学生请假审批表（学生联）

学院：吉首大学人文学院 编号：

姓 名 班级 本人电话

请假类别 事假 病假 公假 其他 家长电话

请假时段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具体事由

及去向

请假事由：

去向： 市内 回家 其他：

请假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批准（市内、校内） 批准（离开吉首，班主任已与家长确认）

不批准（理由）：

审批人

任课教师/班主任/
辅导员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领导 签章： 年 月 日

销假情况 按时 超期 销假人/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①请假 1 天内由班主任或辅导员审批；1-3 天由班主任核实情况，辅导员审批；3-7 天

由班主任和辅导员核实情况后报学院领导审批，1 周以上学院领导签字后报教务处备案。②

请假期满应及时向班主任（辅导员）和院学工办销假。③表头盖章有效（院学工办代章）。



人文学院学生外出活动审批表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指导老师 具体参与人数

活动负责人 负责人联系方式

负责人承诺：

本人保证按照策划方案中制定的安全措施、时间安排及经费预算，

开展活动，并保证在活动结束一周内内递交总结材料。活动中，做好安

全提醒和预防，不得有任何危险的活动和行为，所有参与学生统一出发，

结束后统一会学校，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签名： 年 月 日

请携带活动方案、签好字的安全责任书找老师签字审批

指导老师意见：

本人愿意担任本次活动的指导老师，并负责对本次活动的开展进行

全程指导，做好安全教育和防范工作。

签 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人文学院学生校外活动安全责任书

1. 本次活动由我们自发组织，本人同意参加本次外出

活动，该活动已征得家长同意。

2. 本人在外出活动期间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

守公共秩序、维护学校声誉和大学生的自身形象。

3. 本人外出活动期间，听从指导老师的安排，遵守相

关时间规定，不私自下河、下海洗澡，未经指导老师同意不

擅自离队。

4. 本人外出活动期间，自行承担安全责任，任何安全

责任事故与学校无关。离开吉首市区的外出活动，联系旅行

社开展，主动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参与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人文学院教学实践外出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年级 专业 联系方式

请假原因

请假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共 天。

外出地址

参加人员

带队指导

教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系主任/

教研室主

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教学

领导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